芒市搬迁安置办干部职工个人重大事项报告

制度

为关心和爱护芒市搬迁安置办干部职工，加强单位与干部职工的联系，及时了解掌握干部职工个人重大事项有关情况，强化监督机制，保持和发扬国家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进一步增强干部职工带头廉洁自律的自觉性，结合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制度。

一、报告对象

芒市搬迁安置办领导干部、一般干部及工作人员。

二、报告的内容

1.本人或父母、配偶、子女新建、改建、扩建、装修、买卖房屋等情况。

2.家属子女就业、调动工作的情况；子女升学、参军、复退安置、转干、评定职称、提职的情况。

3.本人发生违法违纪行为或工作中出现较大失误；直系亲属发生严重违法违纪行为或受到执法执纪机关查处及涉嫌犯罪的情况；家庭发生重大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的原因及后果。

4.本人或家庭成员从事第二职业或经商办企业、承包工程等活动情况。

5.接受亲友赠送数额较大（折合人民币5000元以上）钱物的情况。

6.个人婚姻发生变化的情况。

7.家庭婚丧、嫁娶等比较大的事项。

8.本人及家属因私出外活动的情况。

9.在政治、工作、生活等方面可能会引起干部、群众误解和家庭遇到某些困难时，需要上级党组织给予理解、支持与帮助的有关情况。

10.其他应当报告的事项。

三、报告的程序

凡应向单位报告的事项，由本人及时向办领导班子及综合股作出书面报告。报告内容应包括事项发生的时间、经过、结果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等。报告一般应在事后一个月内作出，报告人因外出学习、工作、休假以及其他特殊原因无法按时报告的，应向综合股说明原因，并及时补报。

四、纪律与监督

全体干部职工要自觉遵守本制度，并以此作为检验自己是否遵守政治纪律、单位规章制度，对单位是否忠诚的尺度，裙带求是地向单位报告情况。对该报不报或弄虚作假、欺骗组织造成严重后果的，一经发现要严肃处理。各股室要以内部监督为“龙头”，充分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法律监督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如发现违反政策规定或不如实向单位报告的，要追究其纪律责任。

对报告人要求予以公开的，可采取适当方式在本单位内部予以公开。

五、组织实施和检查落实

按照上级关于把纪律检查和干部考察结合起来的要求，综合股每年将开展不定期抽查，并将情况汇总上报办领导班子。全体干部职工要积极协助，抓好干部职工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组织实施和贯彻落实。

六、执行时间

本制度由芒市搬迁安置办综合股负责解释，自2019年9月1日起执行。2016年2月14日印发的《芒市移民开发局干部职工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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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芒市搬迁安置办综合股                   2019年 8月 1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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